
解釋字號 釋字第65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12⽉26⽇

解釋爭點 羈押法第六條及其施⾏細則第⼗四條第⼀項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⾏細則第⼗四條第⼀項之規定，不許

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

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有違，相關機關⾄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⽇起

⼆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，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，就受羈押

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，訂定適當之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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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，係指⼈⺠於其權利遭受侵害

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（本院釋字第四⼀八號解釋參照）。

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，⼈⺠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必須給予向

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時有效救

濟之機會，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⼼內容（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、

第五七四號解釋參照），不得因⾝分之不同⽽予以剝奪（本院釋

字第⼆四三號、第⼆六六號、第⼆九八號、第三⼆三號、第三八

⼆號、第四三０號、第四六⼆號解釋參照）。立法機關衡量訴訟

案件之種類、性質、訴訟政策⽬的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配置等因

素，⽽就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、程序及相關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

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命令限制者，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⽅

與憲法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無違（本院釋字第⼀六０號、第三

七八號、第三九三號、第四⼀八號、第四四⼆號、第四四八號、

第四六六號、第五⼀⼆號、第五七四號、第六⼆九號、第六三九

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⾝體⾃由，並將其收押於⼀定處所之強

制處分，此⼀保全程序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⾏，使國家刑罰

權得以實現。羈押刑事被告，限制其⼈⾝⾃由，將使其與家庭、

社會及職業⽣活隔離，非特予其⼼理上造成嚴重打擊，對其名

譽、信⽤等⼈格權之影響亦甚重⼤，係⼲預⼈⾝⾃由最⼤之強制

處分，⾃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⼿段，允宜慎重從事，其非

確已具備法定要件且認有必要者，當不可率然為之（本院釋字第

三九⼆號解釋參照）。刑事被告受羈押後，為達成羈押之⽬的及

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，其⼈⾝⾃由及因⼈⾝⾃由受限制⽽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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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固然因⽽依法受有限制，惟於此範

圍之外，基於無罪推定原則，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⼀

般⼈⺠所得享有者，原則上並無不同。是執⾏羈押機關對受羈押

被告所為之決定，如涉及限制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者，仍須符合

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。受羈押被告如認執⾏羈押機關對其所為

之不利決定，逾越達成羈押⽬的或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範

圍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者，⾃應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

請求救濟，始無違於憲法第⼗六條規定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。

　　羈押法第六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刑事被告對於看守所之處遇有

不當者，得申訴於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⼈員。」第⼆項規定：

「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⼈員接受前項申訴，應即報告法院院⻑或

檢察⻑。」同法施⾏細則第⼗四條第⼀項並規定：「被告不服看

守所處分之申訴事件，依左列規定處理之：⼀、被告不服看守所

之處分，應於處分後⼗⽇內個別以⾔詞或書⾯提出申訴。其以⾔

詞申訴者，由看守所主管⼈員將申訴事實詳記於申訴簿。以文書

申訴者，應敘明姓名、犯罪嫌疑、罪名、原處分事實及⽇期、不

服處分之理由，並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，記明申訴之年⽉⽇。

⼆、匿名申訴不予受理。三、原處分所⻑對於被告之申訴認為有

理由者，應撤銷原處分，另為適當之處理。認為無理由者，應即

轉報監督機關。四、監督機關對於被告之申訴認為有理由者，得

命停⽌、撤銷或變更原處分，無理由者應告知之。五、視察⼈員

接受申訴事件，得為必要之調查，並應將調查結果報告其所屬機

關處理。調查時除視察⼈員認為必要者外，看守所⼈員不得在

場。六、看守所對於申訴之被告，不得歧視或藉故予以懲罰。

七、監督機關對於被告申訴事件有最後決定之權。」上開規定均

係立法機關與主管機關就受羈押被告不服看守所處遇或處分事件

所設之申訴制度。該申訴制度使執⾏羈押機關有⾃我省察、檢討

改正其所為決定之機會，並提供受羈押被告及時之權利救濟，其

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⾃由，惟仍不得因此剝奪受羈押被告向法院

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權利。

　　按羈押法第六條係制定於中華⺠國三⼗五年，其後僅對受理

申訴⼈員之職稱予以修正。⽽羈押法施⾏細則第⼗四條第⼀項則

訂定於六⼗五年，其後並未因施⾏細則之歷次修正⽽有所變動。

考其立法之初所處時空背景，係認受羈押被告與看守所之關係屬

特別權⼒關係，如對看守所之處遇或處分有所不服，僅能經由申

訴機制尋求救濟，並無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司法審判救濟之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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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司法實務亦基於此種理解，歷來均認羈押被告就不服看守所

處分事件，僅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，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訴訟請

求救濟。惟申訴在性質上屬機關內部⾃我審查糾正之途徑，與得

向法院請求救濟之訴訟審判並不相當，⾃不得完全取代向法院請

求救濟之訴訟制度。是上開規定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

請求救濟之部分，與憲法第⼗六條規定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有

違。

　　受羈押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遇或處分，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

求救濟者，究應採⾏刑事訴訟、⾏政訴訟或特別訴訟程序，所須

考慮因素甚多，諸如爭議事件之性質及與所涉刑事訴訟程序之關

聯、羈押期間之短暫性、及時有效之權利保護、法院組織及⼈員

之配置等，其相關程序及制度之設計，均須⼀定期間妥為規畫。

惟為保障受羈押被告之訴訟權，相關機關仍應⾄遲於本解釋公布

之⽇起⼆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，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，就

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，訂定適當之規範。

　　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⾏細則第⼗四條第⼀項規定之申訴制

度雖有其功能，惟其性質、組織、程序及其相互間之關聯等，規

定尚非明確；相關機關於檢討訂定上開訴訟救濟制度時，宜就申

訴制度之健全化、申訴與提起訴訟救濟之關係等事宜，⼀併檢討

修正之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　蔡清遊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　陳春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新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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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李⼤法官震⼭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宗⼒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林⼤法官錫堯、陳⼤法官春⽣共同提出之部分不同意
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6


陳⼤法官春⽣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釋字第653號解釋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李⼤法官
震⼭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，許⼤法官宗⼒、許⼤法
官⽟秀分別提出之協同意⾒書，林⼤法官錫堯、陳⼤
法官春⽣共同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及陳⼤法官春⽣
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王○群釋憲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16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4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6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9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2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7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4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1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39號解釋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5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2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6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4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6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9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2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7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8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9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9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9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1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3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4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4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6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6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1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7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39


羈押法第6條(95.12.27)

羈押法施⾏細則第14條第1項(94.09.23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1.聲請⼈王０群因涉殺⼈未遂案件，經裁定羈押於台南看守所

內，嗣於91年間因違反所規，遭所⽅施以隔離處分，所⽅並於其

所居舍房內進⾏24⼩時錄⾳、錄影。聲請⼈不服上述處分，依羈

押法施⾏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向所⽅提出申訴，經該所所⻑批

⽰申訴無理由，依規定轉報監督機關及提交所⽅申訴評議⼩組研

議。該⼩組亦認其申訴無理由並函知聲請⼈，聲請⼈隨即提出異

議。

2.聲請⼈於申訴之時，並以台南看守所上開處分違反刑法第315

條之1、通訊保障監察法第3條、第24條及監獄⾏刑法第76條等

規定，向台南地⽅法院檢察署提起訴願。

3. 

(1)台南地檢署將該訴願案函轉法務部訴願審議委員會，並函知聲

請⼈。

(2)嗣法務部指⽰台南看守所，該案應由臺灣⾼等法院檢察署受

理，該所乃將相關文件送⾼檢署。

(3)惟⾼檢署認此訴願案應向法務部訴願會提起，再將訴願狀等檢

送予該會。

(4)其後法務部函覆⾼檢署，以本件情形僅得提起申訴，非屬可提

起訴願之案件為由，請該署轉知聲請⼈依申訴規定處理。

4.聲請⼈其後遂以本件訴願已逾3個⽉未獲法務部作成決定為

由，向⾼雄⾼等⾏政法院提起訴訟，經該院92年度訴字第463號

裁定認看守所之處分並非訴願法及⾏政訴訟法所指之⾏政處分，

聲請⼈應向看守所提起申訴，不得循⾏政訴訟程序提起⾏政救

濟，⽽以起訴不合法為由駁回。聲請⼈不服，向最⾼⾏政法院提

起抗告，亦遭該院93年度裁字第1654號裁定認羈押法第6條已就

不服看守所處分事件另定有申訴救濟程序，聲請⼈⾃不得提起⾏

政爭訟，以無理由駁回抗告確定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0331&ldate=2006122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0332&ldate=20050923&lser=001


5.聲請⼈乃以最⾼⾏政法院上開裁定所適⽤之羈押法第6條及羈

押法施⾏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16條之疑義，聲請

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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